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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議員：  
 

2017年 3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申請提出急切質詢  

 
 你要求立法會主席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24(4)條，
批准你無經預告，在 2017年 3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就將於
2017年 3月 26日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的其中一名候選人的參選
資格，提出急切質詢 (附件 )。主席指示我回覆你如下。  
 
 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24(4)條，急切質詢必須獲主席
信納質詢所提事項 “性質急切 ”及 “與公眾有重大關係 ”，方可
提出。主席注意到，負責是次選舉的選舉主任已就有關

候選人參選資格的問題作出澄清。主席在詳細考慮你要求

提出急切質詢的內容和理據及相關資料後，認為你擬提問的

事項並非必要以急切質詢的形式在本會跟進，因此他不批准

你的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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